
復旦高中 114年度大學繁星推薦作業原則 
一、本原則依據 114 學年度「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招生簡章」訂定。 

二、符合以下所有資格的高中部普通科學生皆可報名（由學校統一報名）。 

(一) 高三應屆畢業同學，且高中期間僅就讀復旦高中日間部者。(含復學生不含自學生) 

(二) 需參加 114 年大學學測。 

(三) 學測放榜後完成當年度特殊選才報到之同學，不得參加繁星推甄。 

(四) 高中前五學期「學業總平均成績」之平均成績排名為全校前百分之五十(採補考前原始分)。 

(五) 由於最終獲錄取之同學，無論是否放棄錄取，皆不得參加大學甄選入學及四技日大申請入

學，因此，若心目中想念的大學和校系有在本計畫開放招生者，才可報名參加本計畫。 

三、推薦與錄取說明：第 1 至 3 類推薦同學當成績符合標準時，即錄取免面試！ 

(一) 大部份的校系皆有開放名額，每位同學只能對一個大學之中的一個學群報名；而各高中可

對各大學各學群各推薦 2 人，分發時「有人上榜」某大學時，先行錄取一位，後面的同學

自動落榜，因此需為推到同一學校的學生訂定順位；若全國一輪分發完自動落榜的同學校

系還有缺額，可再參加全國第二輪分發(後面順位的人無關順位一起分發，可能會再上榜)。 

(二) 第八類群「醫學系」各校可另推薦 2 人並排順位，通過篩選後參加第二階段方得錄取，並

可同時參加大學個人申請入學，唯繁星錄取之同學，無論有無報到，申請入學皆自動落榜。 

(三) 本校擬定推薦序原則上以初選唱名順序訂定(先在校成績百分比，再學測 4 科組合總分)，同

學於初選現場作業中若有疑問需於現場即時提出，不得於事後反應以維護其他同學權益。

台清交各類群及醫學系的推薦順位得由推委會開會討論後決定。 

1. 初複選時從「有填到三系」的同學中擇成績較優者優先推薦 (該校群不到五系者除外)。

(台清交各類群第二位名額得優先給落點有到的同學推) 

2. 第八類群同時有醫科與牙醫者，第二順位同學以科系不與第一順位同學衝突者優先。 

3. 複選後空缺校系由學生隨來隨報；複選同學的推薦序不可造成初選通過同學順位往後。 

4. 初複選應填三系的同學若報名時未滿三系，視原推薦狀況改推其他同學，推薦序再調

整。 

(四) 各大學校系錄取學生的方式為「訂定篩選標準」與採計科目「順序」，而第二輪以上分發結

果為不足額錄取時，表示「當時只要有人推該校系就會錄取，無關推薦順位」。 

四、本校作業原則：探究與實作成績依課程填報網站填列於那科，則填入該學期該科成績。 

(一) 於三上期末發放繁星推薦五學期成績單，並於寒輔發放初選調查表（如附件），於學測放榜

後請學生自行判斷門檻來修正初選調查表內容(可參考去年繁星推薦錄取標準，請同學與家

長和導師討論志願校群後並簽名)。 

(二) 初選時可讓學生填三個校群，最後學校會依五學期在校成績百分比擇優選出推薦人選，但

學生在選擇校群科系時請注意以下兩點： 

1. 繁星推薦若上了榜反悔不去念，將不能參加申請入學，所以填的校系一定都要是「上

了就會去念」的校系，不一定要把初選表的每項資料填到滿。 

2. 單一校群選多個系錄取率一定大於只選一兩個系，若該群選擇的科系過少，學校有權

利可改推「百分比差一點但選系選較多」的同學，但校前 1%的同學不在此限。 

(三) 初選完後學校會公告還可以推的校群給還沒報名的同學參考，此時學生可以只填一個系。 

(四) 為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原則，初選中選的同學只能選擇確定或放棄參加繁星推薦，或是改報

名還有缺額的校群，但推薦順位不得擠掉已選定推該校的學生，惡意卡位者另行討論。 

五、本辦法提本校推薦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註：若想去的校系都先被同學填走，建議同學參加大學申請入學或指考分發管道升學，繁星

推薦僅是多了一個錄取管道，不須過於患得患失。 



補充說明：若同一百分比的同學推薦至同一大學時，依序依下列原則排定學生的推薦順位。 

一、推薦校系數達三個者優先推薦（百分之一的同學不受此限制，不得選學測未達門檻的系）： 

二、之後看各大學所有系中，第二比序條件最多三項是參考那個，就依該條件比較誰分數高的

先推薦。舉例：下方為 114 年前五大學第二比序條件採計項目統計表： 

類 採計數 

校名 群  

學測組合總

分 

學測數學總分 學測英文總分 其他 

台灣大學 

1 15 0 6  

2 6 9 0 學測自然(3) 

3 11 1 3 學測自然(2) 

清華大學 

1 6 1 3 學測國文(2) 

2 15 5 0  

3 2 0 0 學測自然(1) 

陽明交通

大學 

1 1 1 2  

2 5 8 0 在校數學(3)、學測自然(3) 

3 4 1 1 學測自然(2) 

政治大學 
1 16 3 12  

2 5 4 0  

成功大學 

1 2 1 2  

2 21 5 0  

3 5 0 2 學測自然(1) 

非以上大學 328 172 251 學測國文(308)自然(133) 

因此同校跨類時比較順位為： 

台大：組合總分、學測數學 A、學測英文 

清大：組合總分、學測數學 A、學測英文 

交大：學測數學 A 加組合總分、學測自然 

政大：組合總分、學測英文、學測數學 A  

成大：組合總分、學測數學 A、學測英文 

其他大學：組合總分、學測國文、學測英文（依各校實際情形判定） 

若同百分比同學推同校同類群時，則僅依該類群之科系用本原則推出推薦條件最優之學

生。（互比的學生為同類組時，就不看所有的系而只看該類組的系來判斷誰有優勢） 

三、若為推同校不同學群者，或是上方同學群比序條件比不出順序時，將依普遍社會價值的順

序來決定推薦序，下列科系有報名者，越前面者優先推薦：中醫、電機系、獸醫與藥學系、

國企財金系、法律系、資工系、資管系、外文系、工科。 

  若以上比不出順序時，台清交成優先推薦第 2 類組再推薦第 3 類組的同學，政大北大優先

推第 1 類組，且優先保障自身類組的同學，跨組的同學順位置後。 

四、若以上仍比不出來時，用二、的辦法依次加入第三比序、第四比序條件比出較有優勢的同

學優先推薦。 

五、關於第八類群醫學系：通過第一階段篩選的同學須完成第二階段繳費報名參加面試，面試

時間會與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時間同，不須上傳電子書審資料，面試書面資料依各校規

定辦理；錄取依據完全在於面試，學測及在校百分比不佔總分比重。 

六、以上若有爭議時交由推委會開會決議推薦順位。

前五志願第 1 類組組合總分可採計

國英數 A 社 4 科；第 2、3 類組組

合總分一律採用國英數 A 自。 



繁星推甄校內初選調查表 

確認以下兩點並打勾，否則請勾：□ 不參加（僅填班級姓名家長簽名後繳回） 

□ 1.我於高中期間皆就讀復旦高中(非轉學、自學生)，且未錄取或已放棄特殊選才者。 

□ 2.在校成績達校排前 50%，了解繁星推甄錄取後，即使放棄亦不能參加大學申請入學。 

(本表並非正式的報名表，等中

選後會發志願序表填志願，最後會有確認單簽名後才算完成報名) 

凡參加 114 年繁星推甄之同學，若錄取後，不論是否放棄錄取資格，皆不得參加 114 年大學及四

技日大申請入學（繁星未錄取者可參加申請入學）；錄取同學未於 3 月 20 日前放棄錄取，亦不能參加

聯合登記分發入學！請同學以本管道當作「多個上大學的機會」，報名想要的大學校系，之後即全心準

備大學及四技日大申請入學及將來的分科考分發入學。以上資料與家長導師討論無誤後請簽名： 

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導師簽名： 

請於 2 月 27 日早自習前先繳表，並完成上表的網頁登錄；本表填寫方式：學測

放榜前，先用鉛筆打草稿，放榜後依學測結果將確定內容填好後登網路交表。  ★

去年繁星落點可至 QR Code 選年度查閱，即使落點未到還是可以報名；前 10%

的同學須參加 3/4 校內唱名。 

班級：         座號：      學號： 

學生姓名 
 達百分比落點者學校

得優先推薦該同學 

志願 

校群 

大學名稱 

百分門檻 

學群

(1~3) 

可填 

志願數 

科系及代碼(請寫出三個

有興趣的系) 

學測有

達門檻 

112年落點 

1輪 2輪 

□優先□最後選擇醫學系，校名：            代碼： 

範例 
臺灣大學

20% 
1 12個 

國際企業學系 

00119 (5碼) 
是 1% 無 

第

一

志

願 

 
 

個 

 

    

    

  ％     

第

二

志

願 

 
 

個 

 

    

    

  ％     

第

三

志

願 

 
 

個 

 

    

    

 ％     

說明：除了校排1%及部份學群未達三系，其他同學以有填三系智育平均符合者優先推薦 

1. 請查閱繁星推甄簡章，確認有那些學校那些校系可以填，學校會擇優推薦。 
2. 不須勉強填滿校群科系，萬一上了不想去的校系將不能參加個人申請！！ 

114

年
大
學
學
測
級
分
成
績 

科目 級分 

國文  

英文  

數 A/B  

社會  

自然 
 

前
五
學
期
成
績
百
分
比 

(智育) 

總平均 

 

國語文  

英語文  

數學  

以下資料請先留空 

結

果 

□未中選 

□中選志願： 

 

 

□放棄推薦 

學生簽名： 

 

□願意參加補
位安排打勾 


